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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理念统领我们的工作时，科学判断和评价我们

目前的发展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建立

一套科学的测量指标体系与统计指数，度量和评价中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和

态势，已经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时代课题。为此，本文建立了中国发展指数

的测量指标体系，利用指数功效函数的改进模型，编制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发展指数”（2006），并对我国 2004 和 2005 年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中国发展指数

进行了测算和排序；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省级行政区进行了聚类分析；

发现了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结构性特点。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

科学评价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地区差异，制定地区发展的宏观政策，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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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dominating concept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scientific judgment toward and precise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course of development became virtually significant in our 

society. In the interest of real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 urging and momentous mission of our time is 

expected to be resolved: establishment of a set of scientific measuring 

index system and statistic index, as well a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China’s geographic dispar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enc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commit to setting up measuring index system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dex.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modified model of 

                                                        
1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重点项目“中国人文社会发展指数”（项目编号 

2006XNZD004）的阶段研究成果，课题主持人：袁卫、彭非；本文执笔人：彭非、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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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nential Effective Function, the authors try to create China’s 

Development Index, CDI of Renmin University 2006, and on this basis, 

measures and rank China’s Development Index of all 31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roughout China in 2004 and 2005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conducts Cluster Analysis of China’s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successfully discovers the 

region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result will, to a certain degree, contribute to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o the macro-policy making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regional difference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ponential Effec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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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2006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20 万亿

元。按汇率折算，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 3，仅次于美国、日本，与德国并

列。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中国社会发生着深

刻的历史性变化。“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追求发展、实现现代化更成

为全体人民和各级政府努力奋斗的宏伟目标。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警醒地看到，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沉重代价。比如环境污染加重，生态质量下降，资源

与人口问题严重，经济与社会矛盾突出，城乡经济差异扩大，地区经济水平愈

加不均衡。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愈益紧迫。我们必须走既要增长更要发展

的道路，必须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理念统领我们的工作。为此，科学判和

评价我们目前的发展程度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总结过去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中国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增

长，而是发展；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

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指数，度量和评价中国

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和态势，已经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时代课题。显然，作

为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国土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经济，其特别需要关注

的重要问题之一，自然就是地区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关于我国地区发展水平的

差异，国内外的学者也都陆续做了一些研究。但我们认为，这些研究无论其广

度，还是其深度，都与科学的原则，甚至百姓的感受还存有一定的距离。有鉴

于此，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借助于“985 工程”的支持，在整合

中国人民大学相关各优势学科资源基础上，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调查评价

中心为平台，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成功地完成了对中国地区发展水平的测量

和评价，编制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2006）（简称“中国发展指数”。

英文为：RUC China Development Index, 缩写 RCDI）。 
利用这套中国发展指数，我们对我国省级行政区的人文社会发展水平与差

异进行了综合测量及评价，为科学制定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促进我国地区

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了积极的

探索。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阐述中国发展指数的编制方法和测量结果：一、建立中国

发展指数的意义；二、中国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三、我国省级行政区的中国

发展指数；四、对我国中国发展指数的分析。 
 

一、 建立中国发展指数的意义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 1990 年首次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1990）”
中，第一次使用了人文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简称 HDI，也称

作人类发展指数）来综合测量世界各国的人文发展状况；该指数由以下三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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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数复合组成：即平均寿命指数（也称健康指数）、教育水平指数（也称文化

指数）和人均 GDP 指数（也称生活水平指数）；指数的取值在 0 和 1 之间，取

值越高，人文发展水平越高；取值越低，人文发展水平越低。此后，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每年发布一次全世界的“人类发展报告”，并将评估结果分为三类：HDI
取值在 0.800 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人文发展高度水平，HDI 取值在

0.500-0.799 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人文发展中度水平，HDI 取值在 0.500 及以

下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人文发展低度水平。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

制的人文发展指数及其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成

为评价世界各国人文发展综合水平的重要依据。 
HDI 指数编制的理论依据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内涵，应当是能过上健康长

寿的生活，能够到学校接受必要的教育，并能够得到较好的生活资源。由于其

综合性很强，被普遍认为是能够代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测量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一种方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社会

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极大，一些地区在经济快速扩张的同时，在居民健康、文

化教育水平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未能同步发展。此外，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差异

扩大的问题也引起了宏观决策机构和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利用联合国编制 HDI
指数的思想，对 HDI 指数的编制方法和指标体系进行必要的改进，编制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指数”；以对我国省级行政区的人文社会发展水平与差异

进行综合测量及评价，为科学制定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促进我国地区社会

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 
 
HDI 指数之所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是因为它综合性强、编制简单、

容易理解。但由于在编制 HDI 指数时，联合国必须考虑到数据的国际可比性和

可获取性（在人文发展指数低的大多数国家中，精确的统计数据常常匮乏）等

因素，在选用指标编制指数时，会受到很多限制；例如 HDI 指标体系中的三个

分项指数，总共只有五个测量指标，这使得在利用 HDI 指数综合测量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时，存在着不够全面、不尽完善等不足。 
本文借鉴 HDI 指数的编制思想，但更加注重结合中国国情来编制中国发展

指数，以求全面测量我国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状况及差异的目的。我们

希望中国发展指数能够以人为本地客观评价我国各地区综合发展情况，并针对

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现实，寻找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以适

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我国制定地区发展的宏观政策提供依据。 
我们认为，中国发展指数的评价结论要直观、通俗，易于接受；在评价过程

中的各个环节之间没有信息传递关系，各个环节的方法可择优选取，然后将这

些方法进行组合；中国发展指数的评价方法要充分体现出指数的综合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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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均衡发展的特性。 
 概括地说，中国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指标体

系的建立；2、指标的无量纲化或标准化方法应用；3、给指标体系赋予权数；4、
指数合成方法的应用。 

 
1、指标体系的建立 
 
多指标综合评价的结果是否客观和准确，首先依赖于各个评价指标的信息是

否准确和全面；因此，选取什么指标以及选取多少指标来刻画被评价事物，是

多指标综合评价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根据指标属性，可以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

逆向指标。取值越大越好的指标称为正向指标，取值越小越好的指标称为逆向

指标。 
评价指标选取的方法有定性和定量两大类。定量方法是从数据出发，用数理

统计的方法选取一部分“代表”性指标。定量方法选取评价指标的具体方法有

逐步判别分析法、极小广义方差法、系统聚类法、主成分分析法、极大不相关

法、选取典型指标法（张尧庭等，1990）。定性方法是从指标体系去分析这些指

标之间的关系，找出一部分代表性强的指标；在实践中，目前各类多指标综合

评价基本上都是采用定性方法进行选取指标的。 
本文选取指标的思路是：在 HDI 的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统计部

门公开发表的地区社会经济指标，依据定性选取指标的原则（即目的明确、综

合全面、切实可行、稳定性强、协调一致），从以人为本地客观评价社会经济综

合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找出部分代表性强的指标。此外，还应该注意指标体

系选用指标不宜过多，各个指标最好有较强综合性等特点。 
课题组在充分讨论论证和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指标结构如下： 
（1）健康指数：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 
（2）教育指数：成人文盲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 
（3）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人均 GDP、城乡居民年人均

消费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4）社会环境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人

均道路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并好于二级的天

数（简称省会城市 API）、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 
可以看到，中国发展指数由四个单项指数，总共十五个指标（十个正向指标、

五个逆向指标）构成；其中，联合国 HDI 指数中的“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

学率”指标，我们进行了修改，因为在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制教育，把小学

和中学入学率作为评价指标没有太大意义。中国发展指数采用“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人口比例”来替代 HDI 指数的“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指标。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越高，说明文化教育程度越高，为正向指标。HDI 指

数中的其他四个指标我们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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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新增加的十个指标和一个单项指数（社会环境指数），从健康、

生活水平、就业和社会发展、交通、居住状况和环保等多个方面对我国地区的

发展水平进行了测量；相对于 HDI 指数而言，中国发展指数指标测量体系更加

完善、系统，能更全面科学地反映人文发展水平，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发展

状况。特别是我们新引入的另一个单项指数－社会环境指数，可以实现对社会

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监测；因为社会和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成

为现代经济增长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一方面，从宏观上看，我国

现在已经越过了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并重、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阶段；另一方面，生产率增长水平的提高必须要伴随着自然资源的

合理使用和环境质量的提高。基于这些原因，将社会环境指数引入中国发展指

数体系是非常有意义的。 

 

2、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 

 
对于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必须将性质和计量单位不同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这样才便于指标之间进行对比。所谓无量纲化就是把不同计量单位的指

标数值，改造成可以直接汇总的同度量化值。无量纲化函数的选取，一般要求

严格单调、取值区间明确、结果直观、意义明确、尽量不受指标正向或逆向形

式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评价方法也日趋复杂化、数学化、多学科化。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有功效函数

评价法、多元统计分析综合评价法、综合指数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

系统评价法、层次分析法（AHP）、数据包络分析（DEA）评价法、人工神经网

络（ANN）评价法等。上述各种方法都有其各自特点和适用条件，在分析比较

了上述方法后，相对于中国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而言，我们认为功效函数评价

法更适合应用于我们的研究。 
功效函数评价法在本研究中有以下优点：它不考虑指标间的相关作用；指标

权数不由功效函数决定；对无量纲化方法没有限制；功效函数的评价结果是一

个点值；指标阈值确定，无论处于哪个集合中，评价值唯一；可分层处理，从

低层次向高层次依次综合，最后得到一个总评价值。 
在功效函数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中，常见的功效函数很多，有线性功效函数

法（或称传统功效函数法）、指数型功效函数法、对数型功效函数法、幂函数型

功效函数法等等，这些方法的主要区别是函数形式不同。由于我们指标体系中

15 个指标实际值的等量变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当某

个指标值增加（或减少）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要增加（或减少）就越来越困难

了；这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因此，我们选择了指数型功效函

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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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常见的功效函数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我们对原有的指数型功效函数法

（王学全，1993）进行了改进，提出了指数功效函数的改进模型（彭非、袁卫、

惠争勤，2007），它的数学形式如下： 
 

BxxxxAed
shs )/()( −−=  

其中，d 为单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值（即功效分值）；x为单项指标的实际值；

sx 为不容许值（或不允许值）、
hx 为满意值（或刚容许值），不容许值和满意值

一般统称为阈值，在这里它们表示的是一个固定时间横截面上的上限和下限值；

A、 B 为正的待定参数。相对于原有的指数功效模型来说，指数功效函数改进

模型在计算时无须使用样本均值，这使得指标的评价值更加稳定，也更便于历

史数据之间的比较。 
指数功效函数改进模型有如下性质： 

A、单调性 

Bxxxxe
xx

ABd
shs

sh
)/()( −−

−
=′  

对于正向指标： 

sh xx > ， 0>′d  

d 是关于 x 的单调上升函数； 

对于逆向指标： 

sh xx < ， 0' <d  

d 是关于 x 的单调下降函数； 

B、凸性 

0)/()
)(

(
2 >−−

−
=′′ Bxxxxe

xx
ABd

shs

sh  



 8

对于正向指标： d 是关于 x 的下凸函数； 

对于逆向指标： d 也是关于 x 的下凸函数； 

从性质可以看出，指数功效函数改进模型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从单调性性质来说，正指标的函数一阶导数大于零；逆指标的函

数一阶导数小于零； 

（2）、从凸性来看，对于正指标，二阶导数大于零；对于负指标，二阶

导数大于零。 

（3）、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具有统一的功效函数形式，弥补了原有指数

功效模型的缺点； 

（4）、它具有下凸性，很好地解决了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越接近满意值，

功效分值上升越快的问题； 

（5）、该无量纲化方法不受样本变动的影响，弥补了原有指数功效模型

的缺点； 

（6）、对于互补型的指标，其正向形式和逆向形式均具有统一的功效函

数形式； 

（7）指标值可以超过满意值和不允许值，便于进行历史对比，弥补了幂

功效函数的缺点。 

对于指数功效函数改进模型公式中的待估参数 A和B ，一般地，可以通

过临界点定分来确定: 

（a)、当
sxx = 时，表示 x 达到了“不允许值”，根据直线型功效函数法

的作法，定 60=d ，有： A=60  

（b)、当
hxx = 时，表示 x 达到了“满意值”，这时取  100=d  

   有：
BAe=100  

得出： 6.0l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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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指数功效函数改进模型可以写成： 

6.0ln)/()(60
shs xxxxed −−−=  

关于中国发展指数编制中阈值的确定，为了便于今后对各地发展水平的时间

序列比较，我们作如下处理：对于正向指标，取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

的 2005 年数据实际值的最大值为满意值，最小值为不允许值；对于逆向指标，

取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 2005 年数据实际值的最小值为满意值，最大值

为不允许值。 
这样，对于中国发展指数的编制而言，根据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

的各个省级行政区各个相应指标的 2005 年数据，指数功效分值的值域在 60 分

和 100 分之间，取分越高的地区，相应指标的发展水平也越高；反之亦然。 
对于 2006 年之前或之后《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布数据，中国发展指数的功

效分值有可能小于 60 或大于 100，这反映了相对于各地 2005 年指标值（或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增长或下降的情况：分值上升表示增长，反

之亦然。 
我们认为，改进后的指数功效函数法较适合于社会经济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指

数的编制。 
 

3、指标体系的权数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权数的确定直接影响着综合评价的结果，权数数值的

变动可能引起被评价对象优劣顺序的改变，科学地确定指标权数在多指标综合

评价中是举足轻重的。权数是以某种数量形式对比、权衡被评价事物总体中诸

因素相对重要程度的量值。就其本质而言，权数是一个结构相对数。无论它以

什么数量形式出现，总是可以归结为相对数的形式，为了充分体现中国发展指

数的现实意义，选取专家群组构权法（又称德尔菲法， Delphi）。其特点在于

集中专家的经验与意见，确定各指标的权数，并在不断的反馈、测算和修改中

得到相对满意的结果。 
在中国发展指数的权数结构中，我们认为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

四个单项指标，对总指数计算的重要性应当是相等的；即上述四个单项指数在

计算总指数时是等权的，以体现协调发展的观念。 
 
4、指数合成方法的应用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合成是指通过一定的算式将多个指标对事物不同方面

的评价值综合在一起，以得到一个整体性的评价。可用于合成的数学方法很多，

常见的合成模型有加权算术平均合成模型、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模型、或者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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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平均和加权几何平均联合使用的混合合成模型。三种模型都有各自的特点

和适用场合，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选择合适的合成模型，就要根据被评价

事物的特点，对合成模型的数学性质和特点进行分析。 
在综合比较了三种合成方法之后，我们选用了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模型，其中

主要考虑到了该方法的如下特点： 
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模型适用于各指标间有较强关联的场合；一个指标在另一

个指标的基础上，由此各指标的乘积表现为整个事物的综合水平。它强调被评

价对象各指标评价值的一致性；要求被评价对象的各指标彼此之间差异要小，

不容许任何一个指标的偏废。此外，该模型对指标权数的精确要求程度不如加

权算术平均合成模型明显；它突出了指标评价值较小的指标作用，强调地区内

各指标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其对指标评价值变动的反映比加权算术平均合成模

型更灵敏，更有助于拉开被评价对象的档次，综合评价的效度更高。 
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模型的公式如下： 

∏
=

=
n

i

w
i

idd
1

 

其中，d 为被评价事物的综合评价值； iw
为各评价指标的归一化后的权数；

id
为单个指标的评价值； n为评价指标的个数。 

 

三、我国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发展指数 

 
根据中国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我们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中国统计

年鉴》（2006）和相关数据，对 2005 年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发展指数和四个

单项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排序（全部测算结果参表一）；利用描述统计四分位数的

方法，可以看出在 2005 年 31 个省级行政区中，总指数排序在前 25%的 8 个省区

依次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辽宁和吉林；排序在后

25%的 8 个省区依次分别是：陕西、四川、安徽、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和西

藏；剩余 50%的 15 个省区排在中间。这个排序和指数得分的情况反映出我国省

级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状况。 

为了便于读者比较 31 个省区中国发展指数和单项指数的变化情况，我们使

用《中国统计年鉴》（2005）和相关数据，对 2004 年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中

国发展指数和四个单项指数同样进行了测算和排序（全部测算结果参本文附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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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我国中国发展指数的分析 

 
总指数和单项指数的不同指数值及其排序，已经可以反映出我国 31 个省级

行政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其在健康、教育、生活水平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发展

形势；为了进一步研究 31 个省级行政区在发展中的不同特点，我们使用多元统

计中的系统聚类分析方法，用 2005 年 31 个省级行政区四个单项指数的数值作

为聚类变量；聚类分析能够将一批样本（或变量）数据根据其诸多特征，按照

其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分类，并产生多个反

映综合发展水平的分类结果。最终分类的要求是类内部的个体在特征上具有相

似性，不同类间的个体特征的差异较大。 

 

所谓“没有任何的先验知识”是指没有事先指定分类标准；所谓“亲疏程

度”是指在各变量（特征）取值上的总体差异程度。需要说明的是，聚类分析

的结果是对所选定变量特征的反映，我们所选择的变量（四个单项指数）符合

聚类的要求，因为聚类的过程是在我们所选定变量的基础上对样本数据（31 个

省级地区）进行分类，因此分类的结果是各个变量综合计量的结果，我们选定

的变量与聚类分析的目的是一致的。 

 

聚类分析是依据各种距离来度量个体间的“亲疏”程度的。从各种距离的

定义来看，所选择的每个变量都会在距离中作出“贡献”。我们这里采用的是系

统聚类中的离差平方和的方法来计算距离，一般认为该方法是系统聚类中比较

有效的方法；用统计分析 SAS 软件的 CLUSTER 过程得出聚类分析的结果，并采

用 SAS 软件该过程输出的半偏
2R （SPRSQ），

2R （RSQ），CCC 统计量，伪 F统计

量（PSF），伪
2t 统计量（PST2）来判断最终的分类标准。在系统聚类时，每聚

一类都会给出这些统计量的计算结果。 

 

在本文附录二，列出了我国 2005 年 31 个省级地区中国发展指数四个单项

指数的聚类过程表，附录三给出了该聚类的谱系图。从聚类过程表和聚类判别

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在类的数目从 4 类变为 3 类时，半偏
2R 值从 0.0547 变

成 0.1261，较之前的值突然增加；
2R 却突然减小（从 0.773 变为 0.647）；此

外，在从 4类合并成 3类时，伪
2t 统计量也突然增加（从 8.5 突变为 15.7）。根

据以上这些标准，我们判定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分类数最终应该选择 4类，

即把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 4类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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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05 年我国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中国发展指数及单项指数 
 健康指数 教育指数 生活水平指数 社会环境指数 总指数 

序位 地区 指数 地区 指数 地区 指数 地区 指数 地区 总指数

1 上海 99.55 北京 100.00 上海 96.55 北京 85.09 北京 93.85

2 北京 97.05 上海 92.36 北京 93.95 浙江 82.54 上海 92.41

3 天津 88.84 天津 88.80 浙江 87.74 上海 82.16 天津 84.40

4 辽宁 85.06 辽宁 83.48 天津 82.59 江苏 79.68 浙江 82.69

5 吉林 83.72 新疆 81.72 江苏 81.82 福建 79.32 江苏 80.69

6 浙江 83.48 吉林 81.45 山东 79.85 天津 77.90 广东 78.80

7 江苏 81.84 黑龙江 81.06 广东 78.98 海南 77.72 辽宁 78.15

8 山东 79.62 广东 80.57 内蒙古 78.60 广东 77.64 吉林 77.79

9 广东 78.05 山西 80.57 黑龙江 78.56 西藏 77.62 福建 77.36

10 福建 77.61 内蒙古 79.76 辽宁 76.38 广西 73.81 山东 77.19

11 重庆 77.28 江苏 79.45 河北 76.29 云南 73.40 内蒙古 75.56

12 山西 76.49 河北 79.04 福建 76.09 山东 73.20 河北 75.31

13 湖北 75.96 陕西 78.75 吉林 76.05 江西 72.96 山西 75.31

14 湖南 75.27 海南 78.32 山西 75.31 宁夏 72.47 黑龙江 75.08

15 河南 74.58 湖南 78.14 湖南 75.22 内蒙古 72.25 湖南 74.13

16 河北 73.91 广西 77.66 河南 74.54 河北 72.17 河南 74.00

17 黑龙江 73.78 浙江 77.32 宁夏 73.86 安徽 72.09 重庆 73.99

18 广西 72.68 河南 77.32 湖北 73.40 重庆 71.43 湖北 73.93

19 内蒙古 71.98 湖北 76.99 新疆 72.98 四川 71.32 新疆 73.65

20 宁夏 71.61 重庆 76.81 江西 72.90 吉林 70.60 海南 73.65

21 海南 71.41 江西 76.61 青海 72.12 青海 70.28 广西 73.49

22 新疆 71.29 福建 76.48 四川 71.53 河南 69.78 宁夏 73.23

23 陕西 70.09 山东 76.30 陕西 71.05 湖北 69.59 江西 72.68

24 安徽 69.96 宁夏 75.04 重庆 70.67 山西 69.30 陕西 72.01

25 四川 68.68 四川 73.55 甘肃 70.27 新疆 69.21 四川 71.25

26 江西 68.47 青海 72.83 广西 70.02 甘肃 68.80 安徽 70.95

27 甘肃 67.31 安徽 72.63 安徽 69.18 辽宁 68.77 青海 70.09

28 云南 65.47 甘肃 72.22 海南 67.67 陕西 68.58 甘肃 69.63

29 青海 65.39 云南 71.84 贵州 66.51 湖南 68.26 云南 69.05

30 西藏 63.53 贵州 71.20 云南 65.86 贵州 68.22 贵州 66.77

31 贵州 61.55 西藏 60.00 西藏 62.44 黑龙江 67.61 西藏 65.56

 全国 73.00 全国 77.84 全国 74.48 全国 73.03 全国 74.5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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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A）：我国 2005 年省级行政区中国发展指数四个单项指数的聚类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图一（B）：我国 2004 年省级行政区中国发展指数四个单项指数的聚类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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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聚类分析的谱系图，我们得到了反映不同综合发展水平的分类结果（类

内省区按照 2005 年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得分大小排序）：第一类（2个省区）：

北京、上海；第二类（5个省区）：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第三类（12

个省区）：辽宁、吉林、山东、内蒙、河北、山西、黑龙江、湖南、河南、湖北、

新疆、陕西；第四类（12 个省区）：海南、广西、宁夏、江西、四川、安徽、重

庆、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西藏。图一（A）给出了各类在我国地图上的地

理分布，为了便于读者进行比较，我们在图一（B）给出了使用与图一（A）完

全相同方法得出的 2004 年中国发展指数四个单项指数的聚类地理分布图。 

 

由于聚类分析是按照各个地区中国发展指数的四个单项指数的数值来进行

的，所以聚类分析的结果与各个地区中国发展指数的总指数排序不尽相同，存

有微小的差异。聚类分析结果反映了各个地区在中国发展指数的四个单项指数

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总指数的排序则反映了各个地区在人文社会发展总水平

方面的优劣顺序。 

 

聚类分析的结果展示出 2005 年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在健康、教育、生

活水平和社会环境四个单项指数上的地区分布状况。从图一（A）可以看出，各

类的地理分布区域特征明显，除了北京和上海是我国的特大都市，聚为一类之

外，东南沿海的四个省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天津市聚为一类；其

他两类在地理分布上也有明显的地理相邻，区域环境明显相似的特点。它反映

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区域结构性特征。 

 

图二展示出聚类分析结果各类的中国发展指数和单项指数的数值比较，各

个类在中国发展指数体系中的指数值可以帮助我们定义各个类的特征：可以看

到，聚在第一类的北京和上海，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明显高于其

他三类地区，而第四类的 12 个省区则在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明显

低于其他三类地区。换言之，第一类在计算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三

个单项指数的 9 个指标上都要优于其他三类地区；而第四类地区在这 9 个指标

的观测值上要劣于其他三类地区。 

 

关于四类地区之间在中国发展指数和单项指数方面的差异性，从图三中可

以得到有关的结论：在四类地区之间，健康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社会环境指

数的地区差异最小；第三类的 12 个省区在总指数和单项指数上与全国的平均水

平最为接近；二、三、四类地区之间在中国发展指数体系总指数和单项指数方

面的差异相对较小，而第一类地区的北京和上海与它们的差异较大；从四个单

项指数的协调发展来看，第二类 5 个省区在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

四个方面的发展相对协调；而第一类地区在社会环境方面的发展落后于该类其

他三个单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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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005 年我国省级地区聚类分析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和单项指数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图三：四类地区的中国发展指数及其分指数离散程度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图三：2005 年我国四类地区的中国发展指数及其分指数离散程度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为了研究对单项指数进行聚类分析的动态变化，我们使用与上述 2005 年数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健康指数 教育指数 生活水平指数 社会环境指数 总指数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全国平均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健康指数 教育指数 生活水平指数 社会环境指数 总指数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全国平均

指数值 

指数值 



 16

据进行聚类分析完全相同的方法，对 2004 年我国 31 个省级地区的单项指数进

行了聚类分析；相应的聚类谱系图、最终分类结果的地理分布图和聚类过程表

分别列在了本文的附录四、图一（B）和附录五。 

2004 年聚类分析的结果，也是将我国 31 个省区按照总指数的四个单项指

数聚为四类，判定的方法与前面聚类分析的方法相同，这里不在赘述。与 2005

年的聚类结果相比，2004 年的聚类结果和 2005 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参图一（B）），

这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结构性特点比较明显和稳定。 

2004 年和 2005 年聚类结果存在差异的地方如下： 

从 2004 年到 2005 年，第四类省区数从 11 个增加为 12 个：海南省在 2005

年聚类分析中从 2004 年的第二类退出，进入到第四类；重庆市在 2005 年的分

析中从 2004 年的第三类退出，进入到第四类；陕西省在 2005 年的分析中从 2004

年的第四类退出，进入到第三类。第三类省区数维持不变（12 个）：在 2005 年，

重庆市从 2004 年的第三类退出，陕西省加入；2005 年第二类省区数从 2004 年

的 6个减少为 5个：减少的省区是海南省；第一类省区保持不变（2个）。虽然

个别省区在两次聚类分析时所在的类别有变化，但总体来看，我国 2004 年和

2005 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分布格局变化不大。 

我们在对 15 个指标进行初步分析时，发现“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的数值

普遍较大，应当对相应反映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引起关注。我们认为，“城乡居

民人均消费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测量城乡差距；因为消费与收入呈正相关的

关系，而消费的数据质量一般好于收入的数据质量；在收入中，消费是主要的

支出部分，消费占收入的比率相对比较稳定，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反映

城乡差距比较客观。在我国 31 个省级地区中，2005 年“城乡居民消费比”小于

百分之二百的省区仅有上海（189.25%），即上海城镇居民消费比乡村居民多

89.25%，或城镇居民消费是乡村的 1.89 倍；“城乡居民消费比”指标大于百分

之三百五十的省区依次有：西藏（499.90%）、重庆（402.56%）、贵州（396.76%）、

云南（391.11%）、甘肃（358.83%）、陕西（350.99%）六个省区；即城镇居民与

乡村居民的消费差距在三倍以上。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相对较小，落后地区的城乡差距

相对较大；我国南北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基本相近，东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差别

比较显著。我们认为，在我国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城乡差距较大的问

题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 

 

结论 

 

利用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发展指数，以人为本地反映我国地区综合发展水平

是较为全面和客观的。本体系中的 15 个指标涉及了人民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

如健康、教育、经济、生活水平、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强调了以人为本，

强调了社会的协调与均衡，体现了用发展的思想来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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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2005 年来说，聚类后的第二类地区（共 5 个省区），在健康、教育、生

活水平和社会环境等四个单项指数的发展方面比较均衡；分单项指数来看, 我

国健康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社会环境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小。与 2004 年相比,我

国 2005 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分布格局变动不大。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当前城

乡差距较大的问题应当引起关注；新农村建设在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

会的过程中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 

中国发展指数的编制研究永远是一种探索。在指数编制的指导理论上，在

指标体系的构造方面，在对总指数和单项指数的研究分析方面，都还有继续改

进的空间。我们希望我们的探索能够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欢迎学术界、政

府部门及所有关心中国发展的海内外朋友，对我们的研究提出批评与改进的意

见和建议。 

 

（衷心感谢国家统计局在本课题研究中提供的数据支持和帮助！感谢纪宝

成教授、冯惠玲教授等专家学者对课题研究所提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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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2004 年我国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中国发展指数及单项指数 
 健康指数 教育指数 生活水平指数 社会环境指数 总指数 

序位 地区 指数 地区 指数 地区 指数 地区 指数 地区 总指数

1 上海 98.39 上海 93.83 上海 96.89 上海 82.11 上海 92.58

2 北京 96.59 北京 91.69 北京 90.43 浙江 79.47 北京 89.21

3 天津 87.96 天津 87.06 天津 84.83 北京 79.09 天津 83.45

4 辽宁 84.04 浙江 85.94 浙江 83.91 海南 77.65 浙江 82.60

5 吉林 82.86 广东 84.00 山东 80.23 福建 77.55 江苏 79.44

6 浙江 81.23 江苏 82.06 江苏 79.43 江苏 76.07 广东 78.52

7 江苏 80.30 辽宁 81.81 福建 77.90 西藏 75.90 福建 77.60

8 广东 78.04 吉林 81.06 广东 76.99 广东 75.32 吉林 77.06

9 山东 77.84 黑龙江 80.59 河北 76.86 天津 74.64 辽宁 76.46

10 福建 76.12 河北 80.15 黑龙江 76.73 广西 72.92 山东 76.44

11 山西 76.08 福建 78.86 内蒙古 75.77 四川 71.76 河北 75.02

12 湖北 75.79 山西 78.80 河南 75.77 江西 71.49 海南 74.48

13 重庆 74.64 湖南 78.75 吉林 75.73 宁夏 71.11 河南 73.86

14 河南 74.00 海南 78.73 辽宁 75.23 云南 70.71 黑龙江 73.75

15 湖南 73.99 山东 78.35 湖南 74.65 河北 70.33 山西 73.66

16 河北 73.10 江西 77.80 山西 73.82 安徽 69.92 湖南 73.20

17 海南 72.17 河南 77.55 湖北 72.91 山东 69.77 湖北 73.09

18 黑龙江 71.91 新疆 77.09 宁夏 72.30 吉林 69.32 内蒙古 72.96

19 广西 71.20 湖北 76.96 新疆 72.20 新疆 68.78 广西 71.99

20 内蒙古 71.18 广西 76.78 江西 71.45 内蒙古 68.63 新疆 71.80

21 宁夏 69.44 内蒙古 76.57 安徽 71.37 青海 68.59 江西 71.72

22 新疆 69.41 四川 75.79 青海 71.34 河南 68.43 宁夏 71.52

23 安徽 68.29 重庆 75.41 四川 70.73 重庆 68.19 重庆 71.38

24 陕西 67.50 陕西 74.28 海南 69.74 湖北 67.12 四川 70.96

25 江西 66.59 安徽 74.07 陕西 69.53 陕西 66.78 安徽 70.88

26 甘肃 65.94 宁夏 73.28 重庆 67.62 黑龙江 66.53 陕西 69.46

27 四川 65.92 云南 71.63 广西 67.36 山西 66.51 云南 68.37

28 云南 64.33 贵州 70.95 甘肃 67.12 辽宁 66.07 青海 68.23

29 西藏 63.87 甘肃 70.25 云南 67.07 湖南 66.01 甘肃 67.15

30 青海 63.85 青海 69.38 贵州 64.89 贵州 65.98 贵州 65.15

31 贵州 59.31 西藏 60.27 西藏 59.25 甘肃 65.41 西藏 64.50

 全国 71.13 全国 77.66 全国 73.82 全国 70.12 全国 73.1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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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我国 2005 年省级行政区根据中国发展指数四个单项指数的聚类过程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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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我国 2005 年省级行政区根据中国发展指数四个单项指数的聚类谱系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附录四：我国 2004 年省级行政区根据中国发展指数四个单项指数的聚类谱系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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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我国 2004 年省级行政区根据中国发展指数四个单项指数的聚类过程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